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宝府办〔2022〕18号

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
《宝山区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》

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有关委、办、局：

经区政府同意，现将《宝山区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按照执行。

2022年 6月 2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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宝山区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

为坚决防范重大事故发生，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

和社会大局稳定，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《上海

市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》总体要求，按照市委、市政府

和区委、区政府决策部署，结合本区房屋建设管理实际，制定本

工作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落

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坚持人民至

上、生命至上，深刻汲取事故教训，严格落实各级党委和政府属

地责任、行业监管责任、房屋产权人和使用人安全责任。坚持重

点突出、分类整治，以经营性自建房为重点，针对本区各类自建

房的结构安全性、建设合法合规性、经营安全性，依法依规开展

全方位排查整治。坚持远近结合、标本兼治，通过开展“百日行

动”集中攻坚整治，及时消除本区经营性自建房重大安全风险隐

患；力争用 3年时间，逐步完善自建房相关政策体系、管理制度，

形成长效工作机制，彻底消除本区自建房安全隐患。

二、整治对象

针对本区范围内所有自建房开展专项整治。一方面，聚焦城

乡接合部、城中村、学校医院周边、工业园区等区域，重点排查

整治 3层及以上、人员密集、违规改扩建等容易造成重大安全事

故的经营性自建房。另一方面，聚焦改变房屋用途和使用性质、



- 3 -

涉及公共安全的房屋，重点排查整治由存量厂房改建成的产业园

区、商贸企业经营场所、学校和幼儿园、医疗卫生机构、养老机

构、文化和旅游设施、体育场馆、影院等。

三、时间安排

（一）宣传动员。2022 年 6 月底前，建立区、街镇、园区

两级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领导小组（以下简称“专项整治领导小

组”），印发工作方案，广泛宣传动员，面向社会开展政策解读。

（二）排查整治。2022年 9月底前，通过组织开展“百日行

动”，对危及公共安全的经营性自建房快查快改、立查立改。在

此基础上，有序推进其他专项整治任务。2023 年 6 月底前，完

成全部整治工作。

（三）阶段性总结验收。2022 年 9 月底前，各街镇、园区

要完成经营性自建房排查整治任务，组织验收并形成阶段性整治

工作报告，经本级党委、政府研究审议后，报区专项整治领导小

组办公室。区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向区委、区政府和市专项

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提交阶段性工作报告。

（四）全面总结验收。2023 年 6 月底前，各街镇、园区完

成全部整治工作，组织验收并形成专项整治工作报告，经本级党

委、政府研究审议后，报区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。区专项整

治领导小组办公室向区委、区政府和市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

提交专项整治工作报告。

四、整治内容

（一）针对房屋建筑结构安全性的排查整治。一是排查整治



- 4 -

因自建房老化导致房屋结构承载力不足、稳定性较差的风险隐

患；二是排查整治因自建房设计施工缺陷导致房屋质量安全不达

标的风险隐患；三是排查整治因未经审批改变房屋用途和使用性

质导致房屋结构安全性降低的风险隐患。

（二）针对自建房建设合法合规性的排查整治。一是排查整

治未将建筑面积 300平方米以上、投资 30万元以上的自建房纳

入基本建设程序管理的问题；二是排查整治审批与监管脱节、以

备案代替审批的问题；三是排查整治房屋使用过程中违法违规改

扩建的问题。

（三）针对自建房经营安全性的排查整治。针对由自建房改

造为宾馆、饭店、民宿、农家乐、私人影院、酒吧、网吧等人员

密集、涉及公共安全的经营场所，排查整治未按规定落实房屋使

用管理、消防安全管理要求等的违法违规经营问题。

（四）针对自建房疫情防控安全的排查整治。针对城乡接合

部、农村地区自建房长期存在群租比例高、外来人口多、生活环

境差等问题的人员密集场所，排查整治未按规定落实群租整治要

求、疫情防控要求等违法违规问题。

五、整治路径

（一）全面排查。针对存量自建房，结合自然灾害综合风险

普查，充分利用已采集的房屋承灾体数据，在做好数据复核的基

础上，落实数据归集；对需要进一步采集的信息，组织产权人自

查、部门和街镇、园区核查、专业技术力量参与排查，确保信息

数据全面准确，重点隐患彻底排摸。针对新建自建房，严格审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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把关。3层及以上新建房屋，必须依法依规经过专业设计和专业

施工，并严格执行房屋质量安全强制性标准。在落实相关资质标

准前不得进行施工，严控增量风险。（责任单位：各街镇、园区、

区建设管理委、区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、相关行业主管部门）

（二）安全鉴定。将依法依规进行安全鉴定作为防范自建房

结构安全风险，保障房屋使用、经营安全的基础。对经排查初步

判断存在结构性安全隐患的房屋进行安全鉴定。对前期已进行安

全鉴定，但不符合安全性鉴定标准或因改扩建等原因导致房屋结

构发生变化的，按照标准重新进行安全鉴定。（责任单位：各街

镇、园区、区建设管理委、区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、区相关行业

主管部门）

（三）隐患整治。坚持产权人是房屋安全第一责任人，严格

落实产权人和使用人安全责任，建立整治台账，实行销号管理，

整治完成一户、销号一户。

1.根据风险程度，分类整治自建房结构安全隐患。对安全鉴

定为 B 级及以下的一般性隐患，要立查立改，落实整改责任和

措施。对安全鉴定为 C 级及以上，存在结构性安全隐患的自建

房，落实“一房一方案”，将引导产权人或使用人依法拆除、重建、

加固，与拆迁安置、农民集中居住等工作结合，有计划、分步骤

消除安全隐患。其中，对安全鉴定为 D 级，存在倒塌风险、危

及公共安全的自建房，立即停用并疏散房屋内和周边群众，封闭

处置、现场排险，该拆除的依法拆除。（责任单位：各街镇、园

区、区建设管理委、区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、区相关行业主管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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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）

2.依法查处违法建设和违法违规审批行为。加强部门联动，

加大对违法建设和违法违规审批房屋的清查力度，对未经审批改

变房屋用途和使用性质、存在安全隐患的房屋，及时依法采取整

改措施。对违规改扩建、随意加层、擅自变动建筑主体承重结构

等重难点问题，进行集中攻坚，严格执行建筑施工、改扩建、装

饰装修等法规规定，该停工的坚决停工，该拆除的坚决拆除，该

处罚的依法依规严格处罚，确保整改到位。（责任单位：各街镇、

园区、区建设管理委、区规划资源局、区城管执法局、区相关行

业主管部门）

3.依法整治违法违规经营行为。存在违法建设和违法违规审

批问题的自建房，不得用于经营活动。对存在安全隐患、危及公

共安全的经营性场所，依法采取整改措施。对拒不整改构成犯罪

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同时，结合法治宣传教育，针对危及公

共安全、违法违规经营的行为进行“以案释法”，营造依法依规安

全经营的社会舆论导向。（责任单位：各街镇、园区、区经委、

区商务委、区国资委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相关行业主管部门）

六、长效机制

（一）完善“批、建、管”全过程管理机制。按照“谁审批谁

负责”的原则，落实自建房用地、规划、建设、经营等各环节的

监管责任，将 3层及以上自建房、拆迁安置区房屋全面纳入基本

建设程序管理，严格实施规划审批管理，将规划控制和安全监管

有效衔接，依法推动将房屋安全鉴定作为自建房办理相关经营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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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的前提条件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建设管理委、区住房保障房屋管

理局、区规划资源局、区农业农村委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各街镇、

园区）

（二）形成定期排查、动态处置的快速反应机制。针对房屋

安全情况的动态变化，完善管理机制。区级层面依托“一网统管”，

将排查出的重点安全隐患房屋在城市管理精细化平台落图定位，

加强对各街镇、园区整治工作的督导和评估。各街镇、园区层面

要建立常态化排查机制，及时掌握风险隐患底数，针对一般性风

险隐患立查立改，对重大风险隐患实施挂牌督办、限期整改，确

保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到位。（责任单位：各街镇、园区、区

建设管理委、区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、区应急局、区城运中心、

区信息委）

（三）建立多部门协同联动的工作机制。针对经营性自建房

的监管，加强部门信息共享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将监管过程中发

现的房屋结构安全、消防安全风险隐患，及时通报建设管理、消

防救援、公安、市场监管等相关部门，依法进行处置。针对违规

改扩建、随意加层、擅自变动建筑主体承重结构等重难点问题，

进一步完善建设管理、规划资源、城管执法以及相关行业主管部

门联合整治的工作机制，通过部门联动实现房屋安全闭环管理。

（责任单位：区建设管理委、区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、区应急局、

区规划资源局、区城管执法局、区公安分局、区消防救援支队、

区市场监管局、区相关行业主管部门）

（四）健全城乡房屋全生命周期管理制度。针对新建自建房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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逐步健全完善从设计、施工，到验收、使用、改扩建、变更用途

等的管理制度、规范、标准体系。针对存量自建房，结合城市更

新、老旧小区改造、城中村改造、乡村振兴、农民集中居住、农

村危旧房整治等工作实际，研究建立房屋定期体检、房屋质量安

全保险等制度。培育并严格管理从事自建房设计施工检测鉴定的

机构和人员，规范自建房技术服务市场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建设管

理委、区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、区相关行业主管部门）

七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强化组织实施。建立区总负责、各街镇、园区抓落实

的统筹协调工作机制，严格落实各级党委和政府属地责任。区级

层面，成立由区政府主要领导担任组长的专项整治领导小组，统

筹推进全区专项整治工作，区建设管理委、区住房保障房屋管理

局、区应急局等相关部门作为专项整治领导小组成员单位。专项

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建设管理委，对应市级专班设立三个

小组，综合协调组：总体负责对接协调，办公室设在区建设管理

委；农房工作组：具体负责对农村范围专项整治工作落实牵头协

调、指导，办公室设在区建设管理委；城房工作组：具体负责对

城镇范围专项整治工作落实牵头协调、指导，办公室设在区住房

保障房屋管理局。街镇、园区层面参照区级工作机制建立工作小

组，充分利用网格化管理体系的巡查发现机制，发挥城管、居村

（社区）、物业的前哨和探头作用，具体落实排查整治的属地责

任。

（二）明确部门分工。各行业主管部门按照“管行业必须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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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、管业务必须管安全、管生产必须管安全”和“谁审批谁负责”

的要求，落实行业监管责任，形成专项整治工作合力。

（三）加强支撑保障。按照国家、市关于专项整治信息归集

的部署要求，进一步优化本区城镇房屋、农村房屋综合管理信息

平台，加强与市级信息平台的对接，利用信息化手段提高工作效

率。组织具备资质的第三方专业机构参与隐患排查和房屋安全鉴

定，并将安全鉴定结论作为开展整治工作的基本依据。加强乡村

建设工匠培训，建立乡村建设工匠名录，为农村群众建房提供服

务和支持。请区财政部门对本次专项整治工作经费予以保障。

（四）强化督促指导。各级党委、政府要加强督促指导，对

工作进展缓慢、推诿扯皮、排查不实的，予以通报；对问题严重

的，约谈相关负责同志；对工作中失责失职的领导干部，严肃问

责。发现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涉嫌违纪违法问题线索，及时移送

纪检监察机关依规依纪依法调查处置。各街镇、园区领导小组要

督促指导专项整治工作，推动纳入同级党委、政府督查督办范围，

自 2022 年 6月起每半月向区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报送工作

进展情况。

附件：1.宝山区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名单

2.宝山区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各部门

职责分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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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宝山区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
领导小组名单

组 长：高奕奕 区长

常务副组长：朱众伟 副区长

副 组 长：胡 广 区建设管理委主任

须庆峰 区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局长

沈 斌 区应急局局长

成 员：石明虹 区经委主任

钱荣根 区城管执法局局长

王忠民 区规划资源局局长

王 哲 区市场监管局局长

徐 伟 区公安分局副局长

沈轶群 区信息委主任

蒋恬逸 区商务委主任

张 治 区教育局局长

姜玮枫 区民政局局长

沈海敏 区司法局局长

李 岚 区财政局局长

陆洪兴 区国资委主任

王一川 区文化旅游局局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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罗文杰 区卫生健康委主任

张 彬 区体育局局长

马家伟 区城运中心主任

赵婧含 区民族宗教办主任

杨伟杰 区农业农村委副主任

张 毅 区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

王 熙 区建设管理委副主任（挂职）

杨仕安 区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副局长

郑文明 区应急局副局长

杨文杰 杨行镇镇长

陈 俊 月浦镇镇长

陈 亮 罗泾镇镇长

郁梦娴 罗店镇镇长

许志康 顾村镇镇长

孙 兰 大场镇镇长

朱峻峰 庙行镇镇长

曹维渊 淞南镇镇长

王毓铭 高境镇镇长

邢 彤 友谊路街道办事处主任

胡文原 吴淞街道办事处主任

黄一欣 张庙街道办事处主任

刘惠斌 宝山工业园区管委会主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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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建设管理委，具体承担领

导小组的日常运行相关工作，并建立工作专班，工作专班主任由

朱众伟同志兼任，工作专班副主任由胡广、须庆峰同志兼任，工

作专班设立三个小组。

综合协调组：总体负责对接协调，办公室设在区建设管理委；

农房工作组：具体负责对农村范围专项整治工作落实牵头协

调、指导，办公室设在区建设管理委；

城房工作组：具体负责对城镇范围专项整治工作落实牵头协

调、指导，办公室设在区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。

今后，领导小组及办公室组成人员如有变动，由其所在单位

接任领导自然替补。

领导小组属于阶段性工作性质，不作为区政府常设议事协调

机制，任务完成后自动撤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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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宝山区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
领导小组各部门职责分工

区建设管理委：牵头组织开展专项整治工作；负责组建综合

协调组，总体负责专班日常工作，对接各相关部门、单位，对专

项整治工作提供业务支持，落实面上督导协调和信息化保障；负

责组建农房工作组，具体负责对农村范围专项整治工作落实牵头

协调、指导，依托农房综合管理信息平台等，推进信息共享，建

立健全农房建设管理长效机制。

区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：负责组建城房工作组，具体负责对

城镇范围专项整治工作落实牵头协调、指导。依托城房综合管理

信息平台，推进信息共享，建立健全城房建设管理长效机制。

区应急局：负责指导用作工贸企业生产经营场所的排查整治

和安全管理；会同区建设管理委、区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等，负

责自建房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。

区经委：负责牵头指导职责范围内，由存量厂房改建，改变

用途和使用性质，涉及公共安全的各类房屋的排查整治和安全管

理。

区商务委：负责牵头指导用作商贸企业经营场所的自建房排

查整治和安全管理。

区规划资源局：负责牵头指导自建房规划审批排查、违法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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筑整治等工作，负责指导依法依规用地，做好地质自然灾害风险

排查。

区城管执法局：负责依法落实对自建房违规改扩建、随意加

层、擅自变动建筑主体承重结构等违法违规行为的执法整治责

任。

区消防救援支队：负责牵头指导用作人员密集场所的自建房

消防安全排查整治，配合应急管理部门，做好突发事件的消防应

急救援工作。

区公安分局：负责牵头指导用作旅馆的自建房特种行业许可

证复核工作，依法配合相关部门开展排查整治，加强安全管理。

区教育局：负责牵头指导用作学校、幼儿园及职责范围内教

育机构的自建房排查整治和安全管理。

区民族宗教办：负责牵头指导用作宗教活动场所的自建房排

查整治和安全管理。

区民政局：负责牵头指导用作养老机构和设施的自建房排查

整治和安全管理。

区文化旅游局：负责牵头指导用作文化和旅游设施及用作影

院的自建房排查整治和安全管理。

区卫生健康委：负责牵头指导用作医疗卫生机构的自建房排

查整治和安全管理。

区体育局：负责牵头指导用作体育场馆的自建房排查整治和

安全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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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国资委：负责牵头指导区属国有企业用于经营的自建房排

查整治和安全管理。

区财政局：负责对专项整治工作予以经费支持。

区农业农村委：负责农村宅基地管理有关工作。

区市场监管局：负责指导自建房涉及的市场主体登记和食品

经营类许可证复查工作，依法推动将房屋安全鉴定作为房屋办理

相关经营许可证，开展经营活动的前提条件。

区城运中心：依托“一网统管”和城市综合管理网格化平台，

负责指导和培训相关综合信息管理平台使用，提供信息系统技术

服务，推进部门信息共享。

区信息委：负责指导房屋综合管理信息化建设相关工作。

区司法局：负责配合相关部门完善城乡房屋安全管理制度，

强化法治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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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区委各部门，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法院，

区检察院，区各人民团体，区各集团公司。

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 6月 21日印发


